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  100年 10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0
內 

正 
26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原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及所屬大同派出所部分員警涉

嫌集體收賄、包庇轄內「豆干厝」私娟寮案失職人員(計 86

人)業經警政署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及相關單位核布懲處在

案。 

二、研修「警察人員獎懲標準」及配套事宜，其處理情形與本院

意見尚無不符。 

內政及少數民族

委員會 100、10、6

第 4 屆第 53 次會

議：糾正案結案存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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